
关于越秀区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后的维护管养
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

（2023年 8月 29日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 2023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区人大常委

会城建环资工委在常委会叶文辉副主任带领下，于 7月上旬成

立专题调研组，组织部分工委委员和人大代表，开展对我区老

旧住宅加装电梯后的维护管养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通过发

动全区各街道工委，协助收集所在辖区内电梯加装后的维护管

养情况、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组织专题座谈会，听取区房屋

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的情况介绍；组织调研组成

员，前往黄花岗街道实地调研，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等方式，

全面深入了解我区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后的维护管养工作情况。

现就专题调研的有关情况向常委会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越秀区作为广州市中心老城区，辖内老旧楼梯房存量大，

随着老龄化社会程度加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来旧楼加

装电梯数量增长迅猛，现有加装电梯总量 2581台，数量居全市

第一，其中原厂维护保养电梯 1394台，占比 54%。越秀区政府

始终把加装电梯安全保障作为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民生工

程和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发展工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



代化水平，完善多元协商机制、推动智慧化管理、推出“连片

托管”模式。各街道实行电梯“一梯一团队”，实现精准对接，

强化社区的协调主体职责，将加装电梯纳入社区议事平台协议

范围。

（一）创新服务方式，全国首创电梯托管。制定印发了《越

秀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委托管理工作方案》，在全国率先推出

“电梯托管”服务，由电梯产权人委托物业公司履行电梯日常

安全管理职责。电梯托管服务推行以来全区加装电梯实行托管

数量 810余台，托管电梯的投诉率、超期未检率均为零，安全

运行质量显著提高。“电梯托管”获评第三届全国市场监管领

域政府类社会共治提名案例，相关做法受到总局关注，并在

2023年新发布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

督管理规定》（下称“74号令”）中有所体现；写入新修订的

《广州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并作为 2022年全市 100项可推

广可借鉴改革举措进行推广。

（二）推进连片托管，突显集约管理优势。遵循“政府指

导、业主自选、集中管理、稳步提升”的原则，通过连片规划，

分批推进社区电梯统一托管、统一维保、统一加装智慧监控，

实现分散主体加装电梯集约化管理，有效破解社区电梯责任主

体冗杂、水平标准不一等管理难题，进一步提升电梯托管工作

效能，解决群众切实需求，降低托管费用，提升管理效能。创

建越秀区连片托管示范街，以水荫路 34号大院、先烈中路 81

号大院为试点率先推行加装电梯“连片托管”，发挥连片集成



优势推动降低服务成本，依政策减免年度定期检验费用，每台

电梯约减少检验费 500-1000元。协调加装 41套智能监控系统，

依托社区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加装电梯“一屏监测”系统，实时

监测、智能收集、集成分析电梯运行动态数据，及时排除安全

风险隐患。目前两个试点社区共有加装电梯约 160台，纳入电

梯托管 56台，意向签约托管约 104台。

（三）科技赋能，试点电梯智慧治理。制定全国首个电梯

托管地方标准，实现托管电梯“一梯一码”，引入 AI 智能监控

系统，智能识别遮挡电梯门、电动车入梯、剧烈碰撞等 20多种

不安全行为，即时告警并劝阻。系统自动记录现场原始数据，

实现责任清晰可追溯。同时依托广州市智慧化应急救援平台，

整合数据接入广州市电梯安全运行监控中心自动报警系统。在

洪桥街三眼井社区试点电梯智慧治理建设，为社区内电梯安装

远程智能监测设备，接入社区综合指挥调度中心，实现社区电

梯安全状况一屏动态实时显示。

（四）以检促管，提升后续管理水平。区市场监管局每年

定期开展电梯监督抽查。侧重对加装电梯开展监督抽查，通过

监督抽查督促引导业主参与电梯事务协商、办理电梯托管服务、

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加强加装电梯和维保单位日常检查，向电

梯业主和维保单位传递电梯安全管理员的法律要求，掌握应急

救援、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方面的必要知识，普及远程智能监

测设备优点，精准施策，因势利导，鼓励加装电梯业主“管理

找专业托管，安全靠智慧手段”，确保电梯使用安全不发生安



全事故。

二、存在问题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老旧住宅多数没有物管和房屋维修基

金，居民老龄化现象明显，业主内部协商困难，难以承担电梯

日常管理工作，加装电梯后安全管理员难配备、维修检验资金

难筹集、日常管理难到位。主要问题如下：

（一）加装电梯使用管理主体责任分散。法律明确要求电

梯投入使用前需明确使用管理人。加装电梯多为房屋全体业主

筹建，主体责任分散，电梯后续管理工作无人跟进，突出表现

为维保单位、托管单位选择及相关费用筹措困难。随着时间推

移、房屋买卖，业主人员构成常发生更替变动，可能出现主体

责任缺位的状况。

（二）共有产权电梯指定管理缺乏政策配套。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74号令自 2023年 5月 5日起正式施行，当

中明确规定，共有产权的电梯共有人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维

护保养单位或者专业公司等市场主体管理电梯。无法确定使用

单位的，由电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调确定使

用单位，或者由电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使

用单位责任。部分已加装电梯事前没有考虑到使用中的维保经

费摊分办法、维保单位、托管单位的选择等事项，事后业主之

间较难形成统一意见委托市场主体管理，而我市及我区暂无应

对此类问题的配套政策。

（三）加装电梯应急处置水平亟待提高。现越秀区仍有近



70%的电梯由业主自行管理，未聘请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其安

全管理人员多为业主兼任，设备专业知识缺乏，时间精力投入

不足，普遍存在电梯安全技术档案保管不善，日常巡检、应急

救援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无机房电梯救援技术难度大，救援

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由于部分业主自主选择的是小

厂家、小品牌的电梯产品，设备质量和维保服务都欠佳，尤其

是随着时间推移，电梯运行面临中修、大修的情况下，个别厂

家和品牌可能已被市场淘汰，由于市场上缺少相应的零部件，

将导致电梯维保困难。

三、意见建议

（一）持续推进加装电梯托管工作。依托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74 号令要求，将越秀辖区内加装电梯全部纳入托管范

畴，指导推动业主签订电梯托管合同。由市场主体接受业主委

托履行电梯日常安全管理职责，从电梯使用登记、安全管理人

员配备、日常维护保养、周期检定、应急救援等环节提供全方

位服务，在政府部门监管下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二）定期组织托管机构能力评价。由政府职能部门委托

第三方开展电梯托管后续管理安全评价，根据评价意见进一步

完善后续管理工作。有必要时由政府职能部门约谈电梯托管机

构，要求托管机构制定完善托管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

手册和安全操作规程，明确人员岗位职责，按托管项目逐台建

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每年组织业主代表、电梯维保单位开展

1次应急救援演练，确保电梯安全主体责任有效落实。指导电



梯托管公司按合同约定购买电梯责任保险，为事故快速处理和

理赔提供资金保障，降低业主资金顾虑和责任风险。

（三）加大加装电梯后续监管力度。鉴于目前广州市尚没

有电梯加装后维护管养方面的配套政策，建议市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或通过市人大立法，出台相应的管

理条例。在我市相关配套政策没有完善之前，建议区政府相关

部门加大对旧楼加装电梯对电梯的监督力度，增加抽查数量和

检查频率。定期开展中小型维保单位现场检查，核查维保单位

体系建立、人员配备、办公场所、设备检定情况，不断提升加

装电梯维护保养质量和应急处理水平。


